
財團法人恩慈社會福利基金會 

志工辦法 

第一條、 宗旨 

恩慈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進本會所服務之各項社會福利專案，及鼓勵社會人士於本會從事

志願服務工作，以協助推展各項公益專案，並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申請資格 

凡願意參與本會志願服務工作，經本會評估適合者，皆可以個人或團體的方式成為本會志工(申請表詳如附

件一)。 

第三條、服務內容 

志工可依個人興趣、意願及本會之評估建議，選擇擔任合適之志工類型。 

本會志工分「固定組及機動組」兩組(內容詳如【志工服務內容】附件二)。 

第四條、服務規範 

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之品質，並保障本會服務之各項公益專案的權益，本會對志工服務訂有相關程序及規

範，於志工說明會及志工第一次服務時詳細說明，志工若無任何疑義，即簽定服務協議書(詳如附件三)後，

本會與志工雙方均負有一定的倫理責任。 

第五條、服務證明 

志工服務期間依服務內容性質而定，本會都將統計各組志工之服務時數及統計出席率，並填寫在志工個人

服務紀錄資料表上，做為本會年度志工發給服務證明之依據。 

第六條、贊助與通知 

1. 本會依據「恩慈社會福利基金會之成立章程及年度計畫」評估是否與申請單位合作，並保留最

後之決定權。 
2. 本會於收件後一個月內完成相關作業程序，並通知申請單位相關結果。 
3. 申請資料如有不實情事，經審核後發現者，應即撤銷資格，並不再接受其申請。 
4. 凡提出申請者，即視同接受本辦法之各項內容及規定，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本會保留解

釋及修改辦法之權利。 
第七條、注意事項 

1. 所有志工均可接受本會所安排之相關課程。 
2. 申請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不實情事，經發現後，即撤銷本會之志工資格，並不再接受

其申請。 
3. 凡成為本會志工者，即視同承認本辦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 事宜，本會保

留解釋及修改辦法之權利。 
  


